
附件3
经营保证书
[bookmark: _GoBack]我公司/个体工商户本着诚实守信的原则，保证如下：
A.我公司/个体工商户银行资信证明/征信证明中无不良记录（个体工商户以中国银行征信中心开具的经营者本人征信证明无不良记录为准）；
B.我公司/个体工商户未发生过重大群体性事件等影响社会稳定的敏感性事件；
C.我公司/个体工商户在以往运营中，未发生过安全事故（火灾、设备短路、数据泄露、系统瘫痪等）；
D.我公司/个体工商户在以往运营中，未发生过自助保险机设备故障、保费错收、保单信息错误、拒保或拒赔等严重负面影响事件；
E.我公司/个体工商户未因拖欠租赁费用被终止过合同；
F.对于本次投报自助保险机摆放点位，我公司/个体工商户前期未因自身原因(排除E项)被终止过合同；
G.我公司/个体工商户保证自助保险机设备运行符合国家安全标准，电磁辐射、用电安全等达到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设备部署不影响场地消防安全通道；
H.我公司/个体工商户保证同城同质同价，自助保险机所售保险产品费率与保险公司官方渠道一致，不额外收取不合理费用；
I.我公司/个体工商户保证严格遵守《保险法》《银行保险机构消费者权益保护管理办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确保消费者信息安全与资金安全。
J.我公司/个体工商户保证所提供的保险自助机，需严格满足《民用机场旅客服务质量》（T/CCAATB 0007—2023）第15.2条“应提供航空保险产品”的标准要求，确保设备可合规提供符合机场旅客出行需求的航空保险相关产品，保障旅客投保权益与机场服务标准落地执行。
K.我公司提供材料不存在弄虚作假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资质证明、设备检测报告、与保险公司合作协议等。
                       
保证商家：XXXXXXX（须盖公司鲜章）
                                 XX年XX月XX日
